监督检查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中心-YC2021-004-1、中心-YC2021-004-2和中心-YC2021-004-3      
二、项目名称：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学生宿舍公寓床项目第一包、第二包和第三包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中山西路399号          
当事人2： 宜春市政府采购中心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宜阳大厦中座433室          
当事人3：江西美达文体器材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樟树市城北工业园清江大道666号       
当事人4：江西大度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万载县工业园       
当事人5：广州联存家具有限公司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穗丰村兴太三路1093号         
四、基本情况
 2021年2月24日，我局收到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对我校新校区学生宿舍公寓床采购项目的说明》，反映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学生宿舍公寓床项目第一包、第二包和第三包（项目编号分别为：中心-YC2021-004-1、中心-YC2021-004-2和中心-YC2021-004-3）存在以下问题，上述三个包候选中标商的样品与招标文件严重不符，抽面不是一次成型均有螺丝固定，与招标文件第三部分“项目要求”第三大点“参数要求”中2.2、2.3、4的条款中明确要求抽屉的挂面、书桌柜门、衣柜门板的抽面均采用PP注塑封边一次成型的要求不符。且招标文件样品需求栏中明确注明了，开标时供应商提供以上小样，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满足技术参数的视为无效投标。鉴于此，该校建议此次招标做废标处理。
根据宜春职业技术学院申请，我局立即开展监督检查，要求宜春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原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重新对候选中标商的样品进行复核，经过复核，原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作出了《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学生宿舍公寓床项目复议情况说明》，认为“三家拟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与招标文件中样品要求不符”。即存在评标委员会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定标准进行评审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办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的规定，本机关现作出如下决定：对本项目第一包、第二包和第三包予以废标处理。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或者江西省财政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1年 3月 2 日

